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會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7年 9月 30日上午 11時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 4會議室 

主席：蕭校長介夫、宋國際長燕輝                                       記錄：張菁砡 

出席人員：葉副校長錫東、黃副校長永勝、黃副校長寬重、陳主任秘書文福、鄭教務長政峰、 

          鄭學務長經偉、陳總務長俊明（陳康陞代理）、薛研發長富盛、文學院林院長富士、 

農資院黃院長振文（姜保真代理）、理學院黃院長博惠（李林滄代理）、工學院林 

院長其璋、生科院許院長文輝、獸醫學院謝院長快樂（林永昌代理）、社管院林院 

長丙輝（請假）、生科中心楊主任長賢（請假）、奈米中心林主任寬鋸（請假） 

列席人員：學術交流組陳組長明惠（請假）、外籍學生事務組周組長濟眾（請假）、王筱甯、

廖郁淳、鄭淑元、林孟君、方韻筑 

壹、主席致詞：（略） 

貳、國際事務處現況簡介：（略） 

參、報告事項： 

為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促進與歐洲大學之雙邊合作交流，並強化對歐盟之研究，本校日 

前申請加入 The EU Center in Taiwan Consortium（EUTW Consortium），俟 11月份獲 

知申請結果後，將進行規劃本校參與 EUTW Consortium相關事宜。 

 

肆、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案  由：籌辦本校 90週年慶「世界大學校長論壇」活動及工作小組規劃事宜，請 討論。 

決  議：1.本案由國際事務處統籌規劃。 

        2.請國際事務處初步擬定工作小組建議名單、任務分工、執行時程及本活動邀請姊 

妹校或其他重點、知名大學校長名單優先次序；工作小組成員以實際參與校務運 

作之人員為主。 

        3.各項前置作業資料儘速彙整，提校務協調會議討論。 

 

案  號：第二案 

案  由：擬訂「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乙份，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 97年 9月 10日第 3次校務協調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修訂後草案提送行政會議（修正後設置辦法全文如附）。 

 

案  號：第三案 

案  由：為永續發展本校國際事務並加強與姊妹校之互動連繫，建請各學院及中心設立國際

連絡專責顧問與外籍生導師，並考量每月核發津貼補助，加強校內國際事務連繫協

調工作，請 討論。 

說  明： 

一、目前本校英文版網頁尚無法連結選課系統，相關課程問題本處無法直接回覆，需透 

    過各學院提供解答，又有關外籍生研討會等活動之通知，各學院應有專責事務之單 



一窗口，協助公告相關訊息。 

二、目前本校各項國際事務主要係以頂尖計畫執行運作，考量本校各學院及中心與姊妹

校之間有實質學術交流，為求本校國際事務永續發展，各學院及中心實有必要設置

國際事務專責連絡人員。 

決  議：為充分利用現有人力配置，請國際事務處先調查各學院外籍學生人數及實際需求，

以及各學院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情形後，進行規劃外籍學生輔導與設立各學院國際事

務連絡人機制。 

 

案  號：第四案 

案  由：有關雙聯學制簽約流程制度化、學分承認及學位授予問題，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由國際事務處擇期與教務處及研發處進行研議。 

 

案  號：第五案 

案  由：有關本校英文 Newsletter之內容格式、創刊日期、編輯小組、發行對象及洽聘專業

校稿人員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  議：請國際事務處作進一步詳細規劃後再討論，但建議先以中文版興大週報為主要編輯

內容來源，至專業校稿人員建議可將本校外籍學生或外文系師資納入考量。 

 

案   號：第六案 

案   由：有關國際事務推動重點方向、優先次序及其相關評估機制之設立。請  討論。 

說   明：請就本校現有（1）外籍生招收人數、品質、中文能力、獎學金金額及國籍分佈（2）

是否優先保留外籍學生宿舍床位以解決宿舍不足之問題（3）姊妹校交流成效評估

方式（4）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重點發展方向等表示意見。 

討論意見摘要： 

一、為解決外籍學生宿舍床位不足問題，本校規劃於復興路段校地興建學人宿舍，目前進行

招標作業中，同時業已提撥數億經費，著手進行學生宿舍整建工程，預計完工後可增加

2,000個宿舍床位。另在頂尖計畫經費挹注下所興建之「國際農業研究中心」，未來完工

後將提供大樓一樓作為國際事務處辦公空間，對於整體辦公環境預期有所改善。 

二、案內有關優先保留外籍學生宿舍床位一節，為免排擠本國學生宿舍申請名額，尚無法實

施。 

三、其餘議案內容待進一步擬定細部規劃後再提會討論。 

 

伍、臨時動議 

   葉副校長錫東： 

本年度校慶即將來臨，請國際事務處安排並鼓勵外籍學生參與校慶各項可能參加的活動 

，例如：晚會表演、運動會繞場等。。 

 

陸、散會：下午 12時 50分 

  


